
主題精選：租賃住宅 📝 未讀

共收錄 4 篇文章。

1. 終止住宅租約之限制

發布日期: 2024-12-19

內文

關於終止住宅租約之限制，土地法第100條針對不定期租約，住宅法第38條針對社會住宅，租

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及第11條針對定期租約提前終止，三者之適用時機不同。茲

分述如下：

• (一) 土地法之規定：出租人非因下列情形之一，不得收回房屋：

1. 出租人收回自住或重新建築時。

2. 承租人違反民法第443條第1項之規定轉租於他人時。

3. 承租人積欠租金額，除擔保金抵償外，達二個月以上時。

4. 承租人以房屋供違反法令之使用時。

5. 承租人違反租賃契約時。

6. 承租人損壞出租人之房屋或附著財物，而不為相當之賠償時。（土§100）

• (二) 住宅法之規定：社會住宅之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營管理者得隨時終止租約收回

住宅：

1. 已不符承租社會住宅之資格。

2. 將住宅部分或全部轉租或借予他人居住。

3. 改建、增建、搭蓋違建、改變住宅原狀或變更為居住以外之使用。

4. 其他違反租約中得終止租約收回住宅之規定。（住§38I）

• (三)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之規定：

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100%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443%E6%A2%9D


出租人提前終止租約之情形：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且

承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1)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 (2)

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定相當期限催告仍拒繳。 (3)承租人未經出租人

書面同意，將租賃住宅轉租於他人。 (4)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 (5)其他依法律規定得

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期限，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承租

人： (1)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三十日。 (2)依前項第四款規定

終止者，於終止前三個月。（租§10）

2.

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之情形：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且

出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1)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 (2)租賃住宅未合於居住

使用，並有修繕之必要，經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而不於期限內修繕。 (3)因不可歸責於承

租人之事由，致租賃住宅之一部滅失，且其存餘部分難以繼續居住。 (4)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

主張其權利，致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之居住使用。

承租人死亡，繼承人得主張終止租賃契約。

承租人依上開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於終止前三十日，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出租人。

（租§11）

【附註】 土：土地法 住：住宅法 租：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2. 租賃住宅服務業

發布日期: 2018-08-23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今日專欄主要為各位說明「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107.6.27施行）中有關「租賃住宅

服務業之相關規定」與經紀人證照考試科目中「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有關，記得準備！

• (一) 租賃住宅服務業

1. 意義指租賃住宅代管業及租賃住宅包租業。

2. 租賃住宅代管業（代管業）：指受出租人之委託，經營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代管業務）之

公司。*即 房東委託業者管理。

[圖片1]

1. 租賃住宅包租業（包租業）：指承租租賃住宅並轉租，及經營該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以下

簡稱包租業務）之公司。*即 房東出租給業者（業者擔任二房東）

[圖片2]

管理業務內容包含：屋況與設備點交、收租及押金管理、日常修繕維護、糾紛協調處理

1. 積極資格（申請程序）

[圖片3]

1. 負責人消極資格

2. 破產宣告未復權

3. 票據拒絕往來未期滿

4. 開始清算未復權

5. 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未撤銷

6.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搶奪、強盜、恐嚇及擄人勒贖罪等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

告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三年

7. 曾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經撤銷或廢止許可，未滿一年。

8. 業務與責任



9. 代管業

10. 營業處所揭示合法經營文件

11. 簽訂委託管理契約書始得執業

12. 重要文件專任人員簽章（委管契約、點交、收據、退租證明）

13. 損害賠償責任

14. 營業保證金代償

15. 報送受託管理租賃住宅資訊

16. 包租業

17. 營業處所揭示合法經營文件

18. 簽訂住宅租賃契約始得刊登廣告及執業

19. 廣告內容真實，註明業者名稱

20. 提供標的現況確認書，出租人同意轉租文件

21. 重要文件專任人員簽章(租賃契約、現況確認書、點交、收據、退租證明)

22. 出租人提前終止租約，協調返還住宅並協助次承租人租屋事宜

23. 損害賠償責任，營業保證金代償

24. 報送承租與轉租租賃住宅資訊

• (二)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

1. 意義指租賃住宅服務業依本條例規定所置從事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之人員。

2. 積極資格

[圖片4]

1. 消極資格

2. 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未撤銷。

3.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搶奪、強盜、恐嚇及擄人勒贖罪等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

告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三年。

文章圖片







3. 租賃契約

發布日期: 2018-07-26

內文

考不動產經紀人的同學要注意囉~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自6月27日施行，很有可能是會在今年考試入題。今天專欄特別

提醒，是有關內政部最新訂定的「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107年6月27日生

效），茲整理架構內容，以及提醒要背的重點如下：

壹、應約定事項

• 一、租賃標的

1. (一)租賃住宅標示

2. (二)租賃範圍

• 二、租賃期間

• 三、租金約定及支付

• 四、押金約定及返還

• 五、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 六、稅費負擔之約定

• 七、使用租賃住宅之限制（注意！）

1. 出租人是否承租人將本租賃標的之全部或一部分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或

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應出具同意書載明同意轉租之範圍、期間及得終止本契約之事由，

供承租人轉租時向次承租人提示。

• 八、修繕

• 九、室內裝修

1. 租賃住宅有室內裝修之必要，承租人應經出租人同意，始得依相關法令自行裝修，且不得

損害原有建築之結構安全。

• 十、出租人之義務及責任（注意！）



1. (一)出示有權出租之證件及身分證明文件

2. (二)合於所約定居住使用之租賃住宅交付；於租賃期間保持其合於居住使用之狀態

3. (三)說明租賃住宅由出租人負責修繕項目及範圍，並提供有修繕必要時之聯絡方式。

• 十一、承租人之義務及責任（注意！）

1. (一)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2. (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3. (三)負損害賠償責任

4. (四)同意轉租者，應於簽訂轉租契約後三十日內，以書面將轉租範圍、期間、次承租人之

姓名及通訊住址等相關資料通知出租人

• 十二、租賃住宅部分滅失

• 十三、提前終止租約之約定（注意！）

1. 得約定提前終止，但需先行通知。未先通知而逕予終止應賠償他方最高不得超過一個月租

金額之違約金。

• 十四、租賃住宅之返還

• 十五、租賃住宅所有權之讓與

1. 買賣不破租賃

• 十六、出租人提前終止租約（背！）

1. (一)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

2. (二)承租人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個月之金額，並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為支付。

3. (三)承租人積欠管理費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達相當二個月之租金額，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

催告，仍不為支付。

4. (四)承租人違反第七點第二項規定而違法使用、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經出租人阻

止，仍繼續使用。

5. (五)承租人違反第七點第三項勾選不同意之約定，擅自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

用或將租賃權轉讓予他人。

6. (六)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經出租人限期催告修繕而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

7. (七)承租人違反第九點第一項規定，未經出租人同意，擅自進行室內裝修。

8. (八)承租人違反第九點第一項規定，未依相關法令規定進行室內裝修，經出租人阻止仍繼

續為之。

9. (九)承租人違反第九點第一項規定，進行室內裝修，損害原有建築之結構安全。



• 十七、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背！）

1. (一)租賃住宅未合於居住使用，並有修繕之必要，經承租人依第八點第二項規定催告，仍

不於期限內修繕。

2. (二)租賃住宅因不可歸責承租人之事由致一部滅失，且其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目的。

3. (三)租賃住宅有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瑕疵；承租人於簽約時已明知該瑕

疵或拋棄終止租約權利者，亦同。

4. (四)承租人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

5. (五)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張其權利，致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之居住使用。

• 十八、遺留物之處理

• 十九、履行本契約之通知

1. 通知得經租賃雙方約定以□電子郵件□簡訊□通訊軟體（例如Line、Whats App 等文字顯示）

□其他__方式為之

• 二十、其他約定

1. 是否同意辦理公證

• 二十一、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

• 二十二、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貳、不得約定事項（背！）

• 一、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 二、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 三、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 四、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及費用，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

擔。

• 五、不得約定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 六、不得約定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 七、不得約定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方式為之。

• 八、不得約定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4.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發布日期: 2018-07-05

內文

各位同學好高普考將於這週考試，各位同學把握最後機會衝刺，記得要看考猜與總複習！考試

時也不要太緊張，好好發揮實力！！祝各位考運亨通，金榜題名~

今日專欄則再次提醒有關土地政策、土地法之重點：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幫各位同

學整理一些重點如下（要注意其為土法有關房屋租用之特別法而優先適用）：

• 一、立法目的：為維護人民居住權，健全租賃住宅市場，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發展租賃住

宅服務業，特制定本條例。

• 二、策略：

1. 健全住宅租賃關係，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

2. 非具消費關係租約全面納入契約規範

3. 租金協商回歸契約自由原則

4. 刊登租賃住宅廣告真實透明

5. 輔導成立房東房客協會提供專業諮詢

6. 提供免費糾紛調處管道

7. 委託代管業、包租業專業經營，建立租賃住宅服務制度

8. 個人房東委託專業經營租稅減免措施

9. 發展租賃住宅服務業引導善用專業服務

10. 建立管理人員專業證照制度

11. 營業保證金損害代償機制

• 三、條文重點：

1. 租金：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6)

※立法意旨：按土地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

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約定租金超過該規定者，得強制減定之。考量公告地價及房屋評定現

值與市場價值仍有差距，無法完全反映房屋收益價值，且上開土地法規定僅規範城市地區之住

宅，造成同樣為租賃行為，租金卻因地區不同而有差異。為避免影響出租人提供租賃住宅之意

願，並尊重市場機制，爰定明予以排除適用。



1. 押金：押金之金額，不得逾二個月之租金總額。出租人應於租賃契約消滅，承租人返還租

賃住宅及清償租賃契約所生之債務時，返還押金或抵充債務後之賸餘押金。(§7)

2. 轉租：轉租人應經出租人書面同意，始得轉租其租用之住宅全部或一部。轉租人簽訂轉租

契約時，應向次承租人提供前項同意轉租之書面文件，並於轉租契約載明其與出租人之租

賃標的範圍、期間及得終止租賃契約之事由。轉租人應於簽訂轉租契約後三十日內，以書

面通知出租人。(§9)

※立法意旨：轉租人應提供有效之出租權力來源，讓次承租人取得租賃必要資訊，以保障租賃

權益，規定轉租人應取得出租人同意轉租之書面資料後，並提供有關出租人與承租人簽訂住宅

租賃契約之有效租賃範圍及期間資訊，以確保轉租契約之效力，俾利明確規範使用權益

曾老師補充：與民法§443：租賃物為房屋者，除有反對之約定外，承租人得將其一部分轉租

於他人的規定不同，現在要書面同意才能轉租。

1. 收回：

2. 出租人提前終止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且承租人不

得要求任何賠償：一、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賠償）

二、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催告仍拒繳。（欠租）三、承租人未經

出租人書面同意，將租賃住宅轉租於他人。（轉租）四、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

（收回）五、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其他）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提前終止

租賃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期限，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承租人：一、依前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前三十日。二、依前項第四款規定終止者，於終止

前三個月。

3. 承租人提前終止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致難以繼續居住者，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

契約，且出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一、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療養）

二、租賃住宅未合於居住使用，並有修繕之必要，經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而不於期限

內修繕。（修繕）三、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住宅之一部滅失，且其存餘部

分難以繼續居住。（滅失）四、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張其權利，致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之

居住使用。（第三人）承租人死亡，繼承人得主張終止租賃契約。（死亡）承租人依第一項

各款或其繼承人依前項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應於終止前三十日，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

通知出租人。

曾老師補充：將原本土地法僅就出租人得以收回之

條件，增加承租人亦得收回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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